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对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以及深证证券交易所《主板

监管业务备忘录第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我们查阅了公司的相关资料，现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以及公司2018年度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专项说明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依据公司所提供及我们所能取得的资料，

未发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发生。  

二、公司2018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专项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况，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

担保的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规范，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得到严格管控，未发生违规对外担保的事

项。 

 

独立董事：冼国明、李莉、樊登义 

2019年4月16日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规的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基于独立、客观的原则，

现对公司2018年度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公司 2018

年度实现的母公司净利润 74,388,925.34 元，加上上年年末未分配利

润-59,813,215.74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457,570.96元，减本年

已分配的利润 0 元，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3,118,138.64 元；以公

司 2018 年度合并报表口径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

36,514,290.46 元，加上上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18,270,119.37 元，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 1,457,570.96 元，减本年已分配的利润 0 元，期末

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53,326,838.87 元。考虑到公司下一步的投资需求

和计划，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8 年度不派发现金

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该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况，同意将此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我们同时提请公司特别关注和尽快解决公司经营发展中的

颈瓶问题，以良好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独立董事：冼国明、李莉、樊登义 

2019年4月16日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和深交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过对公司内部

控制情况的核查和《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我们

对公司 2018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内部控制组织机

构完整、设置科学，内控体系完备有效。公司在法人治理、生产经营、

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方面均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

行，使得上述活动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均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内部

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管

理的实际情况。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细节的完善，继续加强

内部控制执行力度以及优化各项内控制度，为公司长期、稳定、规范、

健康地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独立董事：冼国明、李莉、樊登义 

2019年4月16日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天津教育出版社签订 2019 年度

委托印刷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董事

会将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海顺”）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津教社”）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

见： 

鉴于天津海顺于 2017 年 6 月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出版集团为了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支持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印刷业务，将由上市公司逐步承接

出版集团的原印刷业务。 

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津教社签订 2019 年度《委

托印刷合作协议》，我们认为，本次签订《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是出版集团为了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支持上市公司做大做

强印刷业务，将由上市公司逐步承接出版集团的原印刷业务，本

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是：课本计价按照国家核定标准执行，一般

图书计价是由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的，是公允、合理的。  

本次关联交易将对提高上市公司经济效益、打造上市公司出



 

版物印刷产业链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为上市公司提供新的利润来

源，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天津海顺与控股股东出版集团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冼国明、李莉、樊登义 

2019 年 4 月 15 日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天津教育出版社签订 2019 年度

委托印刷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4月 16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九届二十三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 7名，出

席会议董事 7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天津教育出版社签订 2019 年度

委托印刷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上述议案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关于决议表决程序。鉴于天津海顺于 2017 年 6 月成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出版集团为了履

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支持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印刷业务，将由

上市公司逐步承接出版集团的原印刷业务。 

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签订了《委托印刷合作协议》。由于天津海顺承接公司控股股东

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出版集团控股子公司的印刷业务，构成关联

交易。 

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董事会中关联董事张虹霞女

士、张云峰先生、纪秀荣女士均已回避表决，其他四名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关于交易的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是公允、合

理的。上述关联交易将对提高上市公司经济效益、打造上市公司

出版物印刷产业链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为上市公司提供新的利润

来源，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天津教育出版社签订 2019

年度委托印刷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独立董事： 冼国明、李莉、樊登义 

2019 年 4 月 16 日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与天津市新华书店签订房屋（办公楼）租赁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董事会将

审议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单位天津市新华书店（以下简称

“新华书店”）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与新华书店签订《房屋（办公楼）租赁合同》，

是基于公司办公场所独立性和后续业务经营开展需要，公司聘请了开

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租赁房产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最终确定

了租赁金额，因此租赁价格是合理、公允的。 

我们认为此次关联交易将对提高上市公司经济效益起到积极作

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公司与新华书店签订房屋（办公楼）租赁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冼国明、李莉、樊登义 

2019年 4月 15日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与天津市新华书店签订房屋（办公楼）租赁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4月 16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九届二十三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 7名，出

席会议董事 7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公司与天津市新华书店签订房屋（办公楼）租赁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上述议案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决议表决程序。 

鉴于公司办公及经营需要，公司与天津市新华书店（以下简

称“新华书店”）签订《房屋（办公楼）租赁合同》，由于新华

书店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单位，因此构成了关联交

易。 

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董事会中关联董事张虹霞女

士、张云峰先生、纪秀荣女士均已回避表决，其他四名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关于交易的公平性。 



 

公司聘请了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租赁房产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最终确定了租赁金额，租赁价格是合理、公允的。 

上述关联交易将对提高上市公司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与新华书店签订房屋（办公楼）租赁合同的关

联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冼国明、李莉、樊登义 

2019年 4月 16日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4月 16日召开

九届二十三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 7 名，出席会议董事 7 名。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充分了解和研究了公司提交

的《公司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就审议上述事项召开了董事会九届二十三会议，

会议的审议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我们审阅了公司《公司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认

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关于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据此开展相关工

作。 

独立董事：冼国明、李莉、樊登义 

2019年4月16日 

 


